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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

通知》（财税〔2018〕3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

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值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8 号）及现行出口退（免）税有关规定，现将统一小规模纳

税人标准有关出口退（免）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称转登记纳税人）

的，其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出口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货物

劳务、发生适用增值税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以下称出口货物劳

务、服务），继续按照现行规定申报和办理出口退（免）税相关

事项。 

自转登记日下期起，转登记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服务，适用增

值税免税规定，按照现行小规模纳税人的有关规定办理增值税纳

税申报。 

出口货物劳务、服务的时间，按以下原则确定：属于向海关报关

出口的货物劳务，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属

于非报关出口销售的货物、发生适用增值税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

以出口发票或普通发票的开具时间为准；属于保税区内出口企业

或其他单位出口的货物以及经保税区出口的货物，以货物离境时

海关出具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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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转登记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出口

货物劳务、服务，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

期末留抵税额，计入“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并参与免

抵退税计算。上述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18 号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上述转登记纳税人发生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8 号第五条

所述情形、按照本公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申报办理出口退（免）

税或者退运等情形，需要调整“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的，

应据实调整，准确核算“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的变动情

况。 

三、原实行免退税办法的转登记纳税人在一般纳税人期间出口货

物劳务、服务，尚未申报免退税的进项税额可继续申报免退税。 

上述尚未申报免退税的进项税额应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18 号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其中，用于申报免退税的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转登记纳税人不申请进行电子信息稽核比

对，应经主管税务机关查询，确认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电子信息相符且未被用于抵扣或退税。 

四、转登记纳税人结清出口退（免）税款后，应按照规定办理出

口退（免）税备案变更。 

委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以下称综服企业）代办退税的转登记纳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960


